
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三條 　 商品檢驗標識由圖式及識別號碼組成；其識別號碼，除另有

規定外，應緊鄰基本圖式之右方或下方。

商品檢驗標識之圖式為 ，圖式之名稱為商品安全標章。

商品檢驗標識之識別號碼依不同之檢驗方式，由字軌、流水

號或指定代碼組成如下：

一、逐批檢驗及監視查驗，除下列規定外，為字軌「Ｃ」及

流水號：

（一）經標準檢驗局指定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之型式認

可商品，為字軌「Ｔ」及指定代碼。

（二）經標準檢驗局核准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之管理系

統認可登錄廠場生產之商品，為字軌「Ｑ」及指定

代碼。

（三）其他經標準檢驗局核准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者，

為字軌「Ｍ」及指定代碼。

二、驗證登錄：為字軌「Ｒ」及指定代碼。但經標準檢驗局

指定公告之商品，為字軌「Ｒ」、流水號及指定代碼。

三、符合性聲明：為字軌「Ｄ」及指定代碼。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指定代碼，由標準檢驗局核准或發給

證書時指定；前項第二款但書之流水號及第三款之指定代碼，由

報驗義務人檢附相關文件向標準檢驗局申請。

第三項之指定代碼，經標準檢驗局指定公告應包含二維條碼

者，該二維條碼應於核發證書（明）前或辦理符合性聲明登記時



向標準檢驗局申請；公告實施日前已取得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者，

應於商品運出廠場或輸入前申請。

第四條　  商品檢驗標識依下列規定印製：

一、逐批檢驗及監視查驗：由標準檢驗局印製。但適用前條

第三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經標準檢驗局指定或核准

者，得由報驗義務人依規定自行印製。

二、驗證登錄：由報驗義務人依規定自行印製。

三、符合性聲明：由報驗義務人依規定自行印製。

第六條　  標準檢驗局印製之「Ｃ」字軌商品檢驗標識由報驗義務人於

報驗時申請核發，在取樣前由報驗義務人自行黏貼、放置或繫掛

完整。但先行放行案件，得於取樣後標示。

前項商品檢驗標識之黏貼、放置或繫掛，曾有未依規定附加

完整者，標準檢驗局或其所屬轄區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得

派員監督商品檢驗標識之黏貼、放置或繫掛。

第十一條    報驗義務人預購商品檢驗標識，未依前條第四項規定申報、

遺失二次以上或其報驗商品經檢驗不合格者，應立即停止其預

購商品檢驗標識。

前項停止預購商品檢驗標識之情形，於其報驗商品經連續

三批檢驗合格後，得預購商品檢驗標識。

報驗義務人依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第三目取得標準檢驗局

核准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識資格，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標準

檢驗局得廢止其自行印製商品檢驗標識之核准：

一、停業、行蹤不明或逾二年未申請報驗。



二、將核准自印之商品檢驗標識標示於非核准之商品上。

三、未貼商品檢驗標識二次以上。

前項經廢止自印商品檢驗標識核准之報驗義務人，自廢止

核准屆滿三個月且經連續報驗商品三批檢驗合格者，始得重新

申請使用自印商品檢驗標識。

第十二條　  報驗義務人於報驗時申請核發之商品檢驗標識未曾使用者，

依下列規定註銷或繳還：

一、報驗義務人因商品數量或包裝未全，申請撤回報驗

者，應繳還其所持有未曾使用之商品檢驗標識。

二、臨場取樣或檢驗時，有商品數量未達報驗數量，經更

正其報驗數量者，其所持有剩餘未曾使用之商品檢驗

標識達一百枚以上，如保存完整且其識別號碼連續

者，得准予繳還；剩餘商品檢驗標識未滿一百枚，或

雖滿一百枚但保存未完整或識別號碼未連續者，逕予

註銷。

報驗義務人預購檢驗機關核發之商品檢驗標識，因故無

法於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期間屆滿前核銷，其所持有未曾使用

之商品檢驗標識數量達一百枚以上，如保存完整且識別號碼

連續者，得准予繳還；剩餘商品檢驗標識未滿一百枚，或雖

滿一百枚但保存未完整或識別號碼未連續者，逕予註銷。

報驗義務人依前二項規定繳還商品檢驗標識，於一年內

得申請退還商品檢驗標識之證照費。


